附件2
党员（干部）禁燃承诺书

根据县委县政府关于“党员干部带头禁放烟花爆竹”要求和 “禁燃”工作的总体部署，本人向组织作出书面承诺：
    一、带头响应号召，争当禁燃员。严格遵守县委县政府 “禁燃”工作的有关规定，以身作则、从我做起，自觉不燃放烟花爆竹。
二、带头学习政策，争当宣传员。积极主动做好身边的家人、同事、朋友、邻居等人员的宣传工作，倡导电子爆竹、喜庆音乐、鲜花等安全、低碳、文明的婚丧、庆典、过节操办方式。
三、带头日常巡察，争当劝导员。积极参加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“禁燃”工作，带头进行日常巡察，及时劝导违规燃放行为。
四、带头遵守纪律，争当监督员。带头强化纪律约束，对身边党员干部执行“禁燃”情况进行相互监督，发现问题及时向所在地党组织（单位）报告。
以上是我的承诺，如有违反，自愿接受党纪政纪处分。

承诺人党组织（单位）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
承    诺    人   签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报      告      时    间：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注：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承诺人和单位各留存一份。
